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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 

 

 

第 03/05 號 文 件  

 

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新 優 先 範 疇 的 持 份 者 論 壇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成 員 就 持 份 者 論 壇 的 建 議 安 排 ， 發 表 意

見 。 該 論 壇 將 展 開 下 一 輪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“ 委 員 會 ” )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底 展 開 首

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時 ， 邀 請 擔 任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主 要 官 員 建 議 試

點 範 疇 以 供 考 慮 。 委 員 會 隨 後 為 首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選 定 三 個

試 點 範 疇  —  即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、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都 市 生 活 空

間 。  

 

3 .  在 推 動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期 間 ， 有 意 見 要 求 在 挑 選 優 先 範 疇

過 程 中 有 更 大 的 參 與 ， 提 高 持 份 者 在 過 程 初 期 階 段 的 參 與 程

度 。 委 員 會 在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報 告 中 表 示 知 悉 該 等 意 見 ， 並 表

示 會 考 慮 “ … 一 套 選 取 新 討 論 議 題 的 程 序 ， 讓 持 份 者 更 能 參

與 訂 定 議 題 和 討 論 範 圍 ” (報 告 第 45 段 )。  

 

持 份 者 論 壇  

 

4 .  我 們 建 議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舉 行 公 開 的 持 份 者 論

壇 ， 作 為 挑 選 優 先 範 疇 新 程 序 的 一 部 分 ， 以 找 出 合 適 的 議 題

供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作 最 後 審 議 。  

 

5 .  曾 參 加 上 一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市 民 ， 以 及 伙 伴 機 構 和 其

他 商 業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代 表 均 會 獲 邀 出 席 這 個 論 壇 。 為 更 廣

泛 接 觸 市 民 大 眾 ， 特 別 是 在 地 區 層 面 的 市 民 和 青 少 年 ， 我 們

期 望 大 部 分 的 參 加 者 將 會 來 自 教 育 院 校 、 學 生 和 青 少 年 團

體 ， 以 及 地 區 組 織 (包 括 區 議 會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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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為 使 參 加 者 能 掌 握 足 夠 的 資 料 ，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合

適 新 議 題 進 行 討 論 ， 我 們 會 提 供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背 景

資 料 ， 並 提 供 指 引 ， 指 出 以 往 曾 被 建 議 作 為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

優 先 考 慮 事 項 的 議 題 類 別 。  

 

7 .  為 幫 助 參 加 者 積 極 參 與 討 論 ， 達 成 共 識 ， 我 們 建 議 聘 請

獨 立 的 討 論 主 持 人 主 持 持 份 者 論 壇 ， 並 由 總 討 論 主 持 人 負 責

整 體 策 劃 及 進 行 該 項 活 動 。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邀 請 一 間 或 多 間 伙

伴 機 構 ， 協 助 在 活 動 前 及 活 動 期 間 向 參 加 者 作 簡 介 ， 並 就 安

排 細 節 提 供 意 見 。 有 關 持 份 者 論 壇 的 模 式 的 初 步 建 議 載 於 附

件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8 .  請 成 員 就 持 份 者 論 壇 的 建 議 安 排 發 表 意 見 ， 並 就 如 何 策

劃 該 項 活 動 以 取 得 最 高 的 公 眾 參 與 ， 以 及 如 何 在 建 議 新 優 先

範 疇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方 面 取 得 合 適 成 果 ， 各 抒 己 見 。 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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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第 二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 

持 份 者 論 壇 建 議 程 序 表  

 

 

日 期 ： 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 

 

為 時 ：  約 三 小 時 (一 個 上 午 或 下 午 ) 

 

地 點 ：  交 通 方 便 的 地 點 ， 設 有 200 個 座 位 的 禮 堂 及 2 至 3

個 房 間 供 分 組 用 途  

 

 

 

建 議 程 序 表  

 

00:00  參 加 者 進 行 登 記  

 

00:30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(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

組 主 席 )致 歡 迎 詞 及 作 介 紹  

 

00:35  總 討 論 主 持 人 /伙 伴 機 構 簡 介 背 景 資 料  

 

00:45  分 組 討 論 (由 個 別 討 論 主 持 人 主 持 ) 

 

02 :00  小 休  

 

02:10  全 體 會 議 ： 由 小 組 作 匯 報  

 

02:40  總 討 論 主 持 人 撮 述 討 論 內 容  

 

02:50 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作 總 結 發 言  

 

03:00  論 壇 結 束  

 


